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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化财政 监 管

  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质量

张明  王艳

为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行政

监管 ，提高 注册会计师的 执业质

量，促进和保障注册会计师行业健

康发展，200 2 年底，财政部党组决

定，收回原委托中注协行使的注册

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职能，将注册

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督检查和处罚职

能交由财政部监督检查局行使。财

政部文件下发后，得到了各地财政

部门的积极响应，注册会计师行业

行政监管职能划转工作顺利进行，

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财政部门对注册

会计师行业的行政监管体系。即财

政部负责监督指导全国注册会计师

行业监督工作，制定总体规划和规

章制度，并直接查处或组织查处全

国范围内的重点案件；各省财政厅

（局）负责辖区内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行

政监督检查和处罚工作；财政部驻

各地专员办根据财政部的授权，开

展具有全国性、重要性和典型性案

件的监督检查工作，提出处罚意见

后报财政部实施处罚。财政部收回

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职能以

来，加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政府

监管，极大地恢复了社会公众对注

册会计师行业的信心，促进了注册

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开

展行政监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以

下几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各 监管部门之间 缺乏协

调，职责不清。主要表现在对会计师

事务所的业务检查和处罚上。目前

我国政府监督部门很多，重复检查

现象相当严重。如财政部门、审计部

门、证监会都可以对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执业质量检查及行政处罚，但

三者之间 、三者与注册会计师协会

之间缺乏一定的协调，导致对事务

所的多头检查。事务所普遍存在 “半

年时间查别人、半年时间被人查” 的

局面，导致事务所没有精力去培训

员工、提升执业质量等，长此以往，

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是极为不

利的。此外，由于各部门检查、处罚

的标准不一，与《独立审计准则》存

在差异，导致对注册会计师的不公

允处罚。
二是行政监管方式方法尚不完

善。行政监管与行业协会的同业检

查有着本质区别。采用同业检查所

惯用的排查法进行行政监管，既缺

乏效率，又使真正正常运作的被检

查单位疲于应付。因此，政府的行政

监管应实施重点检查，例外监管。其

范围就是那些客户出现重大问题、

有重要线索 、有重大前科的事务

所。对事务所的例行检查可以交给

行业协会来完成，政府部门可以拟

定规则，规范行业协会的检查。
三是行政监管力量相对不足。

在对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执业质量

检查时，各政府部门均表现出监管

力量相对不足的状况，往往需要从

注册会计师行业内调集人员，在工

作中经常会出现以注册会计师检查

注册会计师的情形。
四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备。

目前财政部门还没有出台对注册会

计师行业进行监督 检查的规章制

度，其检查的目的、程序、内容、结

果的处理等问题都不能用法律条文

加以明确，严重制约着行政监督的

效果。此外，现有行政监管依据的一

些规定与《注册会计师法》等有关规

定相悖，不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着行政

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注册会计

师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十分不利。为

此，财政部门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

实施行政监管的过程中，要做好以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对会计师事务所

和注册会计师日常监管机制。行政

监督重在监控和预防，其着重点应

在事务所质量控制体制上，重点检

查事务所有没有完善的质量控制体

系，该体系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而

不应以处罚为目的。只有把事务所

质量控制体系的监管作为行政监管

的主要对象，通过检查提出改进措

施，才能做到杜绝必然，防止偶然。
各地要研究建立对当地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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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审计质量的监控分析机制，重点

跟踪会计师事务所为上市公司和国

有大企业出具的审计报告，实现对

会计师事务所的及时监控。对明知

故犯 、出具虚假报告甚至与单位通

同作弊 、 社会影响极坏的会计师事

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要依法严肃处

理。为此，各省财政部门要收集整理

辖区内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监控信

息，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扩大

日常监控和社会监督的信息渠道；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日常监控的信息

分析制度，将发现的异常情况和疑

点问题纳入重点关注、调查和检查

的范围；要结合财政部的 “金财工

程”，研究建立注册会计师行业财政

监督网络体系，实现对注册会计师

行业执业质量的实时监控和跟踪分

析。此外，要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

诚信建设，加快执业机构和执业人

员诚信档案的建设，建立执业者失

信和处罚的记录、披露制度，建立信

用档案制度。
二是重点抓好大案要案，树立

行政监管权威。根据日常监控和分

析的结果，结合投诉举报、会计信息

检查 、相关部门移送等掌握的情

况，有重点地查处严重违法执法执

业、整体质量低劣的会计师事务所

及相关的注册会计师，严厉打击出

具虚假审计报告的行为。在履行注

册会计师行政处罚职责时，要严格

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

确、处罚恰当。要考虑注册会计师行

业的特点，注意倾听被查事务所和

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建立专家论证

制度，合理界定会计责任和审计责

任，科学认定处罚标准，确保依法行

政。
三是明确职责，协调与各相关

监管部门的关系 ，以 形成监督合

力。强化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

管 ，建立顺畅高效的政府监管体

制，要求相关监管部门通力合作，形

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管效率，避免多

头监管和重复检查。为此，各级财政

部门一定要协调好与证券监管、审

计等相关部门的关系。要明确界定

各部门的检查权限，确定各部门的

检查重点：财政部门负责注册会计

师行业的总体、经常性的监督；审计

部门负责抽查经会计师审计的国有

企业，若发现问题，在对企业进行相

应的处理、处罚前，应将有关问题移

交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对涉及的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进一步核查，确

定其违规的性质及程度，并提出处

理、处罚建议，与审计部门协调一致

后公布处罚决定；证监会如发现执

行证券 、期货等相关业务的注册会

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执业质量

问题，应将有关问题移交财政部门

或与财政部门进行联合核查，协商

一致后联合下发处罚决定。各部门

之间要建立经常性的多层次沟通机

制，协调确定检查计划、检查名单，

避免重复检查，建立部门间案件移

送 机制 ，相互通报检查情况 和结

果，必要时联手对有关案件进行调

查处理。此外，财政部门内部监督检

查、会计管理和法规机构之间也要

密切配合，协同做好监管工作。
四是要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行

政监管制度建设，构建行政监管法

律体系。要尽快研究下发财政部加

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的规章

制度，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对注册

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的职责，规范

财政部门对事务所检查的程序、方

式及处理办法等。各地财政部门要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制

度。使行政监管工作有章可循，不断

提高监管的能力与水平，促进注册

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五是加强队伍建设。加强行政

监督队伍的建设，提高行政监督队

伍的专业素质，是做好行政监督工

作的关键。各级财政部门都要选拔

政治素质高、熟悉注册会计师业务

的 专业人 才充实到行政监督队伍

中，切实加强会计、审计、法律等专

业培训，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和业务

水平。此外，要在财政系统内选拔一

批专业素质好的人才，建立注册会

计师行业行政监督专业人才库，有

重点地对进入人才库的人员进行培

养和锻炼，尽快培养出一批业务骨

干，以适应注册会计师行政监督工

作的需要。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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